 台灣數位有線電視

附件一

	電路出租收費標準表


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1-1、收費標準表~專線電路出租

A、主要資費表(內含營業稅5%)                                             單位:元
	項目
	收費標準

	1.專線電路月租費(全段)
	T1
	E1
	10BaseT
	T3
	100BaseT

	
	
	
	
	承租電路兩端總距離*
	月租費
	承租電路兩端間總距離
	月租費

	
	14,450
	17,000
	56,000
	2.5KM(含)以下
	34,000
	2.5KM(含)以下
	41,000

	
	
	
	
	2.5KM~5KM(含)
	51,000
	2.5KM~5KM(含)
	61,000

	
	
	
	
	5KM~12.5KM(含)
	79,900
	5KM~12.5KM(含)
	96,000

	
	
	
	
	12.5KM~22.5KM(含)
	178,500
	12.5KM~22.5KM(含)
	214,200

	
	
	
	
	22.5KM~32.5KM(含)
	306,000
	22.5KM~32.5KM(含)
	367,000

	
	
	
	
	>32.5KM
	425,000
	>32.5KM
	510,000

	2數據機月租費

(每具)
	500
	500
	3,000
	6,000
	6,000

	3.優惠方案
	1. 用戶租用本業務，租用期間超過一年者，自第二年起電路租費按九折計收，租用超過兩年者，自第三年起電路租費按八五折計收，租用期間超過三年者，自第四年起電路月租費按八折計收。

2. 同一用戶租用兩路電路者，電路租費再按九五折計收；租用三路電路者，電路租費再按九折計收；租用四路以上者，電路租費再按八五折計收

	4.備註*
	1.所謂之承租電路兩端，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

	
	a.兩端光點間

b.頭端與光點間

	
	2.用戶應於月初時繳交當月租金。

	
	3.用戶自備數據機者，免繳數據機月租費。


1-1、收費標準表~專線電路出租
B、非主要資費表(內含營業稅5%)                                             單位:元
	項目
	收費標準

	１．電路
	T1
	E1
	10BaseT
	T3
	100BaseT

	接線費
	10,000
	15,000
	17,000
	26,250
	32,000

	　　數據機
	4,000
	5,000
	5,100
	5,250
	5,500

	２．電路
	T1
	E1
	10BaseT
	T3
	100BaseT

	　　異動費
	10,000
	15,000
	17,000
	26,250
	32,000

	　　數據機
	4,000
	5,000
	5,100
	5,250
	5,500

	３．臨時月租費
	臨時租用本項業務月租費，每日以全月十五分之一計收。

	４．備註
	各種電路均以每端、數據機（FOT或FOM）以每具計費。


1-2、收費標準表~光纖出租

A、主要資費表(內含營業稅5%)

	項目
	收費標準

	1.月租費
	每芯每百公尺1,770元

	2.臨時租用費
	臨時租用月租費按一般租用加倍計收，並按日計算，即每日以一般租用全月租費之十五分之一計收。

	3.優惠方案
	1. 用戶租用本業務，租用期間超過一年者，自第二年起電路租費按九折計收，租用超過兩年者，自第三年起電路租費按八五折計收，租用期間超過三年者，自第四年起電路月租費按八折計收。

2. 用戶租用三芯光纖者電路租費按九五折計收;租用四芯光纖者，電路租費按九折計收; 租用五芯光纖以上者電路租費再按八五折計收。

	4.備註
	用戶應於月初時繳交當月租金。


1-2、收費標準表~光纖出租

B．非主要資費表(內含營業稅5%)

	項目
	收費標準

	1.電路承租業者自備終端設備障礙檢查費
	每次1,500元(用戶申告障礙，經本公司現場查明係用戶自備終端設備障礙時，得收取障礙檢查費)

	2.接線費
	每芯每端25,500元(用戶同時承租兩芯以上，其第二芯以後每路每端8,000元)

	3.異動費
	每芯每端23,000元(用戶同時承租兩芯以上之異動費，其第二芯以後每路每端8,000元)

	4.備註
	本表所列之光纖出租業務，僅適用之承租對象為第一類及第二類電信業者。


1-3、收費標準表~HFC頻寬出租
A、主要資費表(內含營業稅5%)

	項目
	收費標準

	1.每光節點用戶分接器以上月租費
	上行頻寬月租費:6,500元/1MHz，不足1MHz者以1MHz計收。

下行頻寬月租費:740元/1MHz，不足1MHz者以1MHz計收。

	2.每光節點用戶分接器以下每月維護費(收取對象為承租之一、二類電信業者)
	單向網路:30元/訂戶，不足990元以990元計收。

	
	雙向網路:60元/訂戶，不足1,800元以1,800計收。

	3.優惠方案
	1.電路承租業者租用本業務，租用期間超過一年者，自第二年起電路租費按九折計收，租用超過兩年者，自第三年起電路租費按八五折計收，租用期間超過三年者，自第四年起電路租費按八折計收。2.電路承租業者租用三單位頻寬者(上行與下行合計)，電路租費按九五折計收; 租用四單位頻寬者(上行與下行合計)。電路租費再按九折計收;租用五單位寬者(上行與下行合計)，電路租費再按八五折計收;租用六單位頻寬以上者(上行與下合計)，電路租費再按八折計收。

	4.備註
	1. 用戶月租費應於月初時繳交。

2.訂戶:承租本服務之第一、二類電信業者之客戶。


1-3、收費標準表~HFC頻寬出租
B、非主要資費表(內含營業稅5%)

	項目
	收費標準

	1.接線費
	每光節點8,000元(一次租用十個光節點時，第十個光節點起每光節點4,000元)

	2.異動費
	每光節點7,200元(一次租用十個光節點時，第十個光節點起每光節點4,000元)

	3.電路承租業者自備終端設備障礙檢查費
	每光點1,500元(電路承租業者申告障礙，經本公司現場查明係用戶自備終端設備障礙時，得收取障礙檢查費)

	4.備註
	異動之情況為當承租之一、二類電信業者認為承租之光節點區域缺乏商機、或擬改變提供服務之經營區域，而承租其他光點時，本公司以異動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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